关于濉溪县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的说明
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为668645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127535万元，增长19.07%。其中：

1.增值税预算数为9785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53224万元，提高54.39%。
2.企业所得税预算数为997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1649万元，提高16.54%。

3.个人所得税预算数为74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104万元，提高14.05%。

4.资源税预算数为1710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9150万元，提高53.5%。

5.城市维护建设税预算数为99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减少3409万元，下降344.34%。

6.房产税预算数为136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88万元，增长6.5%。

7.印花税预算数为116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减少960万元，增长82.76%。

8.城镇土地使用税预算数19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减少6700万元，下降3526.3%。

9.土地增值税预算数为15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减少5391万元，下降35940%。

10、车船税预算数为273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504万元，增长18.46%。
11.耕地占用税预算数为195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360万元，增长18.46%。

12.契税预算数为1663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730万元，增长4.4%。

13.环保税预算数为30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减少230万元，下降76.66%。

14.其他税收收入15500万元。
14.专项收入预算数为1590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800万元，增长5%。

15.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预算数为750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减少3850万元，下降51.33%。

16.罚没收入预算数为4500万元，比2022年预算数减少1000万元，下降22.22%。主要是根据公检法等部门预计情况测算。

17.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预算数为20000万元，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12100万元，增长60.5%，主要是根据部门情况预计测算。

18.其他收入预算数为2300万元，比2022年预算数增长800万元，增长34.78%，按照2024年实际征收额综合预测安排。

19.上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365150万元，其中：核定的税收返还收入6202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29564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9334万元。

20.上年结余29000万元。

21.下级上解收入29900万元。
22.调入资金 27910万元。

